【附件1】文化部「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」申請表件
【附件】




1計畫書封面
2計畫綜合資料表
3計畫摘要表 
4提案計畫書參考格式（含預算表）
5合作新住民同意書
6設立登記或立案相關證明文件
7其他(檢附相關經驗的照片)	
 











【附件1】計畫書封面



110-111年度「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」

區種子輔導計畫



計畫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






實施期程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
申請單位/者：○○○○○○

中 華 民 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【附件2】計畫綜合資料表
110 -111年度「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」
申請資料表
	計畫名稱
	

	基本資料
	單位名稱
	

	
	負責人姓名
	
	職  稱
	

	
	電    話
	
	傳  真
	

	
	電子信箱
	

	
	地    址
	

	實施期程
	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	實施地點
	

	計畫經費(千元)
	年  度
	總經費
	申請補助
	配合款
	補助比率

	
	○○年
	
	
	
	

	重點工作項目
	(1)	針對「所在區域」具提案潛力之新住民團隊，分析其樣態及參與社造工作所遭遇之困境，提出輔導該區域新住民團隊提案之工作規劃及執行策略。
(2)針對「所在區域」具提案潛力之新住民團隊，提出如新住民議題、多元文化等相關培力課程規劃構想。
(3)	針對「所在區域」新住民團隊提案計畫，規劃因地制宜之經驗交流分享及輔導機制。

	申請單位過去輔導新住民、社會工作、社區營造工作的經驗(其中一項)

	受補助計畫名稱
	補助機關
	補助金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申請單位圖記
	




【附件3】計畫摘要表
110~111年度「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」
摘要表
	申請單位
	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目標
	(除了輔導方案的目標之外再請團隊/單位之現況問題思考規劃本計畫目標)

	執行
策略規劃
	(依計畫目標規劃執行策略)

	   計畫摘要
	計畫內容概述：(簡要說明推動項目之執行內容、方式摘要)
1、 項目
（1） …
（2） …
二、項目
（1） … 
（2） …

	預期效益
	一、
二、
三、









【附件4】提案計畫書參考格式(含預算表)
壹、計畫緣起
貳、計畫目標及內容
一、計畫目標：透過本計畫如何協助解決社區問題。
二、計畫內容(行動策略及執行方案)：
(一)行動策略：依計畫之願景目標，結合在地社造團隊或運用新住民自身專長，提出解決社區問題之策略。
(二)執行方案：針對所設定之計畫目標、行動策略，提出具體之執行方案。 
參、工作期程：說明辦理期程及預定工作進度等，並提出甘特圖。
肆、預期績效：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，提出質化及量化之關鍵績效指標（KPI）。
(一) 量化指標
	個別指標
	目標數與預期達成數

	
	單位
	目標
	達成

	1
	輔導新住民團隊提案
	團
	
	

	2
	辦理培力課程
	時
	
	

	3
	陪同業師訪視執行團隊
	次
	
	

	4
	填寫訪視紀錄表
	件
	
	

	5
	捲動團體、社群參與數
	個
	
	



(二)質化效益：(請說明)
1.
2.
3.
4.
5.


陸、經費預算 
	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費概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

	經費項目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申請補助
	配合款
	計算方式及說明

	人事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
	業務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
	材料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
	其他費用(依實編列)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
	申請補助小計
	

	配合款小計
	

	總計
	




計畫編列項目參考
	編列項目
	說明

	臨時工資
(人事費)
	1. 非補助主持人費、專案助理費、及人員固定薪資等。
2. 進行調查、資料蒐集整理等，每小時以當年度政府公告基本工資時薪為基準，請以每日工作8小時最高原則編列，核銷需檢附工作時數及內容清冊。
3. 每案人事費不得超過補助經費1/3。

	出席費
	1. 邀請個人以學者專家身分參與會議，參加具有諮詢性質之會議為限。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，不得支給出席費。
2. 補助每次會議2,500元為上限

	講師費
	1. 外聘講師：補助2,000元/節（50分鐘）
2. 內聘講師：補助1000元/節（50分鐘）

	撰稿費
	1. 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。
2. 委請之專人或機構須為直接撰寫者。
3. 每千字580元至870元

	編稿費
	1. 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。
2. 委請之專人或機構非直接撰寫者，而為文章編彙、整理、潤飾者。
3. 每千字260元至350元

	圖片使用費
	1. 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或定期發行刊物。
2. 每張230元至920元。

	設計完稿費
	1. 海報：每張4,620元至17,330元
2. 宣傳摺頁：按頁計酬，每頁920元至2,770元;按件計酬，每件3,470元至11,550元。

	印刷費
	以不超過計畫經費1/3

	翻譯費
	每字2元整

	保險費
	與計畫有關之活動保險、旅行平安險等。必定要保險。

	雜支
	以總經費百分之五為限。

	其他
	除規定不予補助項目外，其他核銷項目以檢附領款收據或統一發票為原則，但須註明品項、單價及數量，不可以「批」「式」等標示。






【附件5】合作新住民同意書
文化部新住民藝文推廣及社造參與計畫

○○○○○○計畫
合作新住民同意書
(本表得於計畫獲核定後檢附)
(立同意書者)同意成為 (申請單位)辦理 (計畫名稱)之合作對象，若該計畫獲得文化部評審核定補助後，願意合作並協助落實該計畫相關執行事項。
此致 
○○○(申請單位)
立同意書者 
新住民姓名：（簽章）
單位負責人：（簽章）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【附件6】設立登記或立案相關證明文件（請檢附）
【附件7】其他附件   
1.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資料請詳實佐附(成果/照片等)。
1. 如與專業團隊或其他單位合作請加附「合作對象同意書」。




